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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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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網



課徵範圍

因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依

法取得所有權之不動產。

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因買賣、交換、贈與以承

受人為建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

取得使用執照者。

非屬契稅課徵範圍

繼承取得不動產

配偶一方依法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取得不動產

已辦竣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之建物，因契約解除所為返還
給付物之所有權移轉行為

契稅簡介



課徵範圍
契稅簡介

 建商出資興建房屋，以承受人為建照原始起造人或

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取得使用執照者。

 長輩出資興建房屋，以晚輩為建照原始起造人或中

途變更起造人名義，取得使用執照者。

 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與建商合建分屋，以土地所

有權人為建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

取得使用執照者。

 雙方約定以由土地承租人出資興建房屋，以土地出

租人為建照原始起造人取得使用執照者。



納稅義務人及稅率

種類 稅率 納稅義務人

買賣契稅 6 ％ 買受人

典權契稅 4 ％ 典權人

交換契稅 2 ％ 交換人

贈與契稅 6 ％ 受贈人

分割契稅 2 ％ 分割人

佔有契稅 6 ％ 佔有人

契稅簡介



契稅計算方式

應納稅額＝核定契價×稅率

核定契價：

 以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為準

 標購公產及法院拍賣取得之不動產，移轉

價格低於評定標準價格者，以移轉價格為

準

契稅簡介



契稅申報期限

 一般移轉案件：契約成立之日起30日內

 法院拍賣案件：法院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之日起30日內

 產權糾紛案件：法院判決確定之日起30日內

 新建房屋由承受人取得使用執照案件：核發使用執照之日

起60日內

 向政府機關標購或領買公產案件：政府機關核發產標移轉

證明書之日起30日內

逾申報期限申報，每逾3日加徵1%怠報金，最高以應納稅

額為限，但不得超過新臺幣1萬5千元。

契稅簡介



案例說明

小李109年1月1日將房屋出售予小王，小王於109

年2月4日申報契稅，房屋買賣契約書所載價額35

萬元，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的標準價格50萬元，

應納稅額及怠報金各為何？

應納契稅

核定契價×稅率=50萬元×6%=3萬元

怠報金

怠報天數：依規定應於109年1月30日前申報，

逾期申報5天，加徵1%怠報金

怠報金:50萬元×6%×1%=300元

契稅簡介



契稅簡介
新市鎮減免契稅

新市鎮特定區建築物興建完成後，第一次買賣

移轉契稅之減免，自核發使用執照當日起算：

 第1年免徵

 第2年減徵80%

 第3年減徵60%

 第4年減徵40%

 第5年減徵20%

 第6年起不予減徵

桃園市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



課稅時機及申報期限

由雙方當事人在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申報土地
移轉現值，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
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免申報：如法拍、信託、繼承……。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
權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

土增稅簡介



課稅時機

項目 納稅人 說明

有償

移轉
原所有權人

移轉時，原所有權人取得相當之代價。

例如：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

無償

移轉

取得所有權

之人

移轉時，取得所有權人並未付出代價。

例如：贈與或遺贈。

設定

典權
出典人

土地設定典權時，出典人須繳納土地

增值稅，回贖時，再要求無息退還原

繳稅款。

民法第911條：稱典權者，謂支付典價在他人之不動產為使用、收益，
於他人不回贖時， 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之權。

土增稅簡介



土地增值稅計算方式

土地漲價總數額=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前次
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物價指數－改良土
地費用

查定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稅率－累進差
額－長期持有減徵稅額

應納稅額=查定稅額－減徵稅額－准予抵繳
之增繳地價稅

土增稅簡介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下列2種價格擇一

公告土地現值：每年1月1日地政機關公告之每平
方公尺土地現值。

雙方當事人合意之價格，如：買賣雙方簽訂之契
約價格(實際交易價格)，但申報移轉現值低於公
告土地現值，得由主管機關照價收買或按公告土
地現值核稅。

申報移轉現值審核標準：

如期申報: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逾期申報:以受理機關收件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土增稅簡介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該筆土地前一次移轉時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之
移轉現值或第一次辦理規定地價。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應按立契時（逾期
申報，則依申報時）已公告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
價指數調整。

土增稅簡介



土地改良費用

改良土地費用。

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

土地重劃費用。

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
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
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經重劃後第1次移轉，或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後

第1次移轉，減徵40%。

土增稅簡介



累進稅率

一般用地稅率：20-40%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10％

漲價倍數 1倍以下 1倍-2倍 2倍以上

稅率 20% 30% 40%

漲價倍數 =
土地漲價總數額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物價指數

土增稅簡介



長期持有減徵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20年、30年及40年以上者，就

其土地增值稅「超過最低稅率(20%)部分」，分別

依序可減徵20%、30%及40%。

1倍以下：2,305,384×20%=461,077

1倍-2倍：(4,272,910-2,305,385)×(30%-10%×20%)=550,908

461,977+550,908=1,011,985

4,272,910

2,305,384  =1.85(漲價1.85倍)

土增稅簡介



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
土地所有權人在持有土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

增繳之地價稅，就其移轉土地部分，准予抵繳應納

之土地增值稅。但准予抵繳之總額，以不超過土地

移轉時應繳增值稅總額5%為限。

101年6月
取得土地

102年重新
規定地價

105年重新
規定地價

107年重新
規定地價

申報地價
10,000

申報地價
13,000

申報地價
14,000

申報地價
15,000

106年3月出售時增繳地價
稅可扣除4%。

109年3月出售時增繳地價
稅可扣除5%。

土增稅簡介



案例說明
小張100年3月購入1筆土地，面積50平方公尺，申報移轉時

每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為50,000元，前次移轉現值每平

方公尺20,000元，最新公告之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200%，持有期間無增繳地價稅，小張109年5月出售時要繳

納多少土地增值稅?

 土地漲價總數額
(50,000元×50ｍ²)－(20,000元×50ｍ²)×200%=500,000元

 漲價倍數
500,000÷(20,000元×50ｍ²×200%)=0.25倍

 應納稅額
一般用地稅率:500,000元＊20%=100,000元
自用住宅稅率:500,000元＊10%=50,000元

土增稅簡介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一生一次

地上要有自用住宅

地上建物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辦竣戶籍登記

出售前一年內未曾出租或供營業使用

其他限制

次數：土地所有權人一生一次

面積：都市土地3公畝或非都市土地7公畝

須為出售：贈與不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自用住宅建築完成未滿1年：其房屋評定須達所占基地
公告土地現值10％

土增稅優惠稅率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一生一屋

已使用過一生一次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6年以上

地上要有自用住宅(唯一)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
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6年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前5年內無供營業或出租

面積限制：都市土地1.5公畝或非都市土地3.5公畝

土增稅優惠稅率



一生一次V.S.一生一屋
項目 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優惠次數 一次 不限

稅率 10% 10%

持有房地限制 不限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以一處為限

優惠面積
都市：3公畝
非都市：7公畝

都市：1.5公畝
非都市：3.5公畝

非營業或出租
期間

出售前1年 出售前5年

持有年數 無
出售前持有土地及建物6年以上

(建物為成年子女所有X)

辦竣戶籍登記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
直系親屬在該地設有戶籍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
子女在該地設有戶籍連續滿6年

土增稅優惠稅率



重購退稅要件
 土地出售後 2 年內重購或先購買土地 2 年內出售土地。

 原出售及重購土地所有權人屬同一人。

 重購地及出售地均符合自用住宅要件：

出售土地及新購土地地上房屋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
偶、直系親屬所有，並且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出售地於出售前1年內未供營業使用或出租；重購地5年
內亦同。

 就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數額。

重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之
餘額者。

重購土地都市土地未超過 3 公畝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 7 
公畝部分。

 如為先購後售案件，應於重購土地時，已持有供自用住宅
使用之土地為適用範圍。

重購退稅



重購退稅

重購退稅列管
重購之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5年內改作

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者，追繳原退還稅款。

改作其他用途：

戶籍遷出(例外：因公派駐國外、子女就學需
要、土地所有權人死亡)

出租(含公益出租、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營業、執行業務等

再行移轉：

買賣、拍賣、交換、贈與等移轉

例外：徵收、繼承、自益信託



重購退稅案例說明
 不足支付稅額(A)=新購自用住宅用地移轉現值—(原出售自

用住宅用地申報移轉現值價－已納土地增值稅)

（A如為零或負數，不符合退稅要件）

 已繳土地增值稅款 ≦ A時，已繳的稅款可全數退還。

已繳土地增值稅款＞A時，已繳的稅款可退還相當於A的稅

款。

小王於109年3月5日出售自用住宅土地現值是450萬元，已繳土

地增值稅50萬元。109年8月購入自用住宅土地現值430萬元，請

問可退還多少稅款？

不足支付數額(A)=430萬-(450萬-50萬)＝30萬

已繳土地增值稅款50萬＞30萬→退還30萬元

重購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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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申報書申請優惠稅率
申報契稅時勾選申報書第19欄並填寫契稅附聯，

可同時申辦地價稅自用住宅及自住房屋優惠稅率。

申報土地增值稅時勾選申報書第14欄「申請」欄

項，可同時申辦地價稅自用住宅。

在房地完成過戶移轉登記後主動審核，審核結

果如符合自住自用規定，地價稅和房屋稅就可

以適用優惠稅率。

辦妥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請記得於當年9月

22日前辦竣戶籍登記，未於當年9月22日前將戶

籍遷入，不得按自用住宅稅率課徵地價稅。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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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及契稅試算
結語

https://www.land.tycg.gov.tw/

chaspx/SQry1.aspx/41
https://tytax.tycg.gov.tw/home.jsp?id

=352&parentpath=0,55,344



28

報告完畢

敬祝平安喜樂


